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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會，為實現學生自治理念，培養學生獨立自主能力，發展校園

民主制度。受全體學生會會員之託付，依學生自治之精神，以增進學生權益、學習民主制

度、維繫校園和諧為宗旨。 

 

第一章 總 學生會費則 

第 一 條 本章程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會訂名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 本會代表全體會員為學生最高自治組織。 

第 四 條 本會由學生會行政中心(以下簡稱行政中心)及學生議會(以下簡稱議會)組成之。 

本會權責： 

一、綜理本會學生事務。 

二、訂定及修改本會相關法規。 

三、統籌本會財務之運用、稽核。 

四、辦理本會有關學生之相關活動。 

五、代表參與學校相關會議，對學校事務有建議權。 

第 五 條 本會各項職務均為無給職。 

第 六 條 本會之輔導單位為進修部學生事務組。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校進修部各學制註冊之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之章程、法規及決議。 

二、繳納會費。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具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選舉、罷免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 

二、被選舉為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 

三、創制、複決本會法規。 

四、被聘任為本會幹部。 

五、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六、依規定運用本會資源。 

第 十 條 非本校在學之學生，即喪失會員資格。 

 

第三章 會 長 

第 十 一 條 學生會置會長一人，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選舉、

罷免參照本校「學生自治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十 二 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行政中心綜理會務，並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出、列席

與學生學業、生活及獎懲等有關之會議。 



第 十 三 條 會長有依本章程規定執行會務，聘用並解任行政中心各組組長，提案及公布自治規章之

職權，並送學生事務會議備查。 

第 十 四 條 會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權。 

會長因故出缺時，應參照本校「學生自治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補選之。 

第 十 五 條 當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會長應繼續行使其職權，至新任會長產生為止。如經過兩

次普選後，仍然無法產生新會長，則由新任學生議會議長召開學生議會臨時會，得

請原任會長、副會長及行政中心各組組長列席研議選任新會長之臨時應急辦法。若

再無法產生新會長，則由原任會長召集行政中心各組負責人研議選任新會長之臨時

應急辦法，陳報進修部主任核定後公布實施。 

第 十 六 條 會長對於學生議會之決議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應於收到決議案後十日內，移請議

會覆議。覆議時，如經全體議員四分之三(含)以上出席，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維持原案，會長即應執行或提請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組長召開協調會處理。 

 

第四章 行政中心 

第 十 七 條 行政中心為本會最高之行政機關，負責處理學生會會務，執行學生議會之決議。 

第 十 八 條 行政中心得設各組執行會務；中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各組組長若干人。 

第 十 九 條 行政中心應向學生議會提出工作計畫及報告，由會長率副會長及中心各組組長列席並接

受議員質詢。 

第 二 十 條 行政中心設行政會議，由會長、副會長及各組組長組成之，以會長為主席，研議行政中

心業務及各項提案。行政中心會議實施辦法依本校「進修部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要

點」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行政中心應向學生議會提出下學年度之預算案，由會長率副會長及行政中心各組組長列

席，並接受學生議員質詢。 

第二十二條 行政中心應向學生議會提出上學年度之決算案，由會長率副會長及行政中心各組組長列

席，並接受學生議員質詢。 

第二十三條 行政中心組織要點另訂之。 

 

第五章 學生議會 

第二十四條 學生議會為本會最高之立法機關。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由各班級選出之學生議員代表所組成，代表全體會員行使職權。 

第二十六條 學生議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罷免由原班級自行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學生議會設正、副議長各一名，由學生議員互選產生。 

議長為學生議會之主席，對內依法主持會議，對外代表學生議會，並依規定出列席學校

相關會議。 

第二十八條 議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行其職權；正、副議長同時不克行使職權時，由秘書

長代行其職權。 

如正、副議長出缺時，由議會秘書長於一個月內召集學生議員另行互選之。 

新任正、副議長尚未補選就任前，由秘書長代行其職權。 

第二十九條 學生議會得設秘書處及各種委員會處理議會事務。 

第 三十 條 學生議會職權： 

一、審議本會法規案、預算案、決算案及其他重要議案。審議時，得要求相關單位提供

資料以利審查、稽核，並得要求相關人員列席備詢。惟預算審議時，不得為增加支



出之決議。 

二、本會行政中心各組工作如有違法或失職者，得提請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組長召開會議

懲處。 

三、審議會長所提覆議案。 

四、本會各項法規所賦予之職權。 

第三十一條 學生議會大會分為： 

一、常會：每學期二次，由議長召集之。期初大會於學期開始後一個月內召開；期末大

會於期中考後一個月內召開；學生議會秘書處應於會議召開一週前通知出列席人

員。 

二、臨時會：由會長諮請、全體學生議員四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或全體會員百分之五

（含）以上連署請求，得召開臨時會。學生議會秘書處應於會議召開三日前通知出

列席人員。 

第三十二條 學生議員在議會大會會期內所為有關會議之言論及表決對會外不負責任，但不得涉及人

身攻擊或其他不當之行為。 

第三十三條 學生議員不得兼任本會行政中心之職務。 

第三十四條 凡學生議會所通過之法案，應先送會長簽署後生效。會長如有異議者，應依本章程第十

六條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學生議會經費，由議長核定概算後，送交行政中心總務組，併入學生會總預算案交學生

議會審議。 

第三十六條 學生議員應於每次集會期間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 

第三十七條 學生議員之辭職，於議員將辭呈以書面方式送達學生議會秘書處後生效。 

秘書處於收到議員之辭呈後須立即公告。 

學生議員辭職後不得復職。 

學生議員因故去職後，其所留遺缺，應由原推選之班級辦理補選。 

第三十八條 行政中心依法提出之議案，應先經議會相關委員會審查後，再提大會討論。但必要時，

得逕提大會討論。 

各學生議員所提之議案，逕由大會討論。 

前項議案未經議決前，原提案者得提出修正案或撤回原案。 

第三十九條 各項提案應於學生議會開會前三日內送達學生議會秘書處。 

學生議會對於預算案之審議應於兩週內審議完成。如因故無法完成則應由大會議定補救

辦法。 

除預算案外之議案，應於提出後兩次會期內完成決議程序。 

第 四十 條 學生議會大會由議長維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議場秩序之行為者，

議長得警告或制止之。並得禁止其發言，情節重大者，得交付懲戒。 

前項懲戒，由學生議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提交學生議會大會議決之。 

第四十一條 學生議會組織要點另定之。 

 

 

第六章 經 費 

第四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學生會費)。 

二、學校補助之經費。 



三、其他收入，其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三條 本會會費之收取方法與金額，由行政中心於每年三月底前召開行政會議擬定(含概算)，

送學生議會審議。 

學生議會應於六月底前議決，並提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簽請進修部主任核定後，自次一學

年度實施。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四條 本章程之增修應依下列程序： 

一、由學生議員總額四分之一提議，五分之三(含)之出席及出席議員四分之三(含)之決

議。 

二、全體會員百分之五(含)以上連署提議，議會議長應於七日內召開臨時會，如遇常會

召開，應列入常會之特別議程，經全體議員五分之三(含)以上出席及出席議員四分

之三(含)以上通過後修訂之；若學生議會之決議為不修改，得由會員總額百分之十

(含)以上之連署要求複決。 

三、經會長提案，由學生議員五分之三(含)以上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後

修訂之。 

第四十五條 本會各項自治規章與教育部或本校法規抵觸者無效。 

除另有規定外，本會各項自治規章皆應經學生議會通過後，送進修部學生事務組備查。 

第四十六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通過，送學生事務會議審查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